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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
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段旭颖
(北京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 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

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 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

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自咸丰军兴伊

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 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

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 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

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 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 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

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 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 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

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 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

提升大有裨益。 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 文

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

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升税收总额的历史过程。 文章以杂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杂税加征困境缘由

的探究以及该困境纾解办法的提出———征收杂捐,来讨论清代社会受财政压力驱使通过征收经制外的

非正式税款来提升赋税总额用以补充正式税款的情况。 文章力图通过杂税加征这一视角来探究清代非

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同时也希望通过对这一作用的讨论来对杂税和清代财政的互动关系

进行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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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术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关注到传统赋税加征困境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到

杂税加征以及杂捐开征的问题。 罗玉东认为咸丰朝以前杂税数量微乎其微,对财政影响不大。 财

政收入主要有地丁、漕粮、关税和盐课四项,以地丁一项的收入为主导。 也正因此,在“滋生人丁永

不加赋”政策实施之后,田赋收入没有弹性,失去扩展的空间和可能性[1]2。 一旦财政支出提高,既有

的田赋收入无法满足日益提升的财政开支时就会出现财政危机。 陈支平则从儒家思想层面进一步

阐述了清代田赋加征的重重困境,认为古代社会的税收基本控制在“十一而税”的程度,一旦超越这

个边界则招致百姓反对,并且过高的税率也不符合皇帝“仁政”的主张[2] 。 何平认为“清代财政支出

方面的不完全特性,根据清政府所恪守的量入为出原则,实际上是由其财政收入所决定的” [3] 。 岩

井茂树揭示了受“原额主义”束缚,清代后期为扩充财源而广征定额外赋税一事[4] ,但是对杂税和杂

捐对于财政作用的关注度仍旧不足。 一些学者则对杂税加征及杂捐开征颇有见解。 陈锋关注到康

熙年间为平定“三藩之乱”而加征杂税的情况,提出在这期间田赋先行经历了预征和加征措施,其后

又另行加征杂税以提升税收总额[5]309。 何汉威较早关注到杂税加征对清代财政的作用问题,作者认

为晚清杂捐的开征使得杂税总额越发庞大并在晚清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6] ,并且进一步研究了赌

饷对于广东财政的作用[7] 。 王燕注意到晚清财政摊派下杂税的大量征收以及开征杂捐的情况[8] ,
并对杂捐在地方性事务上的财政作用作出重要论述[9] 。

前人学者通过丰富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清代田赋加征与财政收入不足之间的矛盾以及杂税加征

与杂捐开征的基本情况,但是对处于清代传统财政结构下的杂税加征空间和作用却涉及不多。 本

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已有材料力图探索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清代杂税作为一项传统的

赋税缘何在清代后期层层加征之外另征杂捐,并且通过这种加征使得传统杂税构成新的杂税问题;
其二,杂税的加征及杂捐的开征对于清代财政收入及清代财政结构起到何种作用。

一、清代杂税征收情况概述

清代杂税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因此实有必要对杂税概念作一简单梳理。 清代杂税的内涵随着清代

财政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清代前期①常见的赋税收入主要有田赋、杂赋②、常关税与盐税等几大

类别。 而至清代后期,随着厘金与海关税的征收,杂税的含义也随着财政结构的变动而成为田赋、杂
税、盐税、常关税、海关税和厘金之外的税种,同时杂税之内另征杂捐。 此即杂税概念的两个阶段。

杂税虽为清代传统税种,但征收量很少,清代素以田赋作为财政收入的大宗项目。 据《清会典》
所载,康熙至嘉庆年间,杂税定额大致维持在一百万两上下,占据财政收入比重尚不足 4%③。 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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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杂税的征收,因此本文对清代前期和清代后期的界定以杂税的征收发展为基准。 由于杂税的大量加征以咸丰军兴为开

端,故本文以此作为清代前期和清代后期的划分节点,即清代前期为 1636—1850 年,清代后期为 1851—1912 年。
清代前期杂税多被称为杂赋,“《说文·贝部》:‘赋,敛也。’‘赋’的本义为征收。 引申指赋税”。 (朱立春:《新编说文解字》,南昌:江西美术

出版社,2018 年,第 574 页。)据此可知,赋与税在广义上没有差异。 何平认为赋税可放在一起合成一词使用,“赋”在古代主要泛指米谷,另
外也包括对关市、山林川泽征税。 在先秦时期则“赋”与“税”可通用,至秦汉以后,“赋”可以用来泛指各项税课(何平:《传统中国的货币与

财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87 页)。 在史料记载中也大致沿袭了以上概念,因此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将“杂赋”与“杂税”视为同

一涵义进行考察。
据许檀和经君健统计,顺治九年至嘉庆十七年,杂税征收数额的变化区间为 91 万~151 万两(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 据笔者对《大清会典》记载进行统计,全国杂税收入,康熙二十四年为 67 万余两,雍正三年为 68 万

余两,乾隆十八年为 105 万余两,乾隆三十一年为 120 万余两,嘉庆十七年为 120 万余两,比许檀、经君健统计数额更小,杂税所占据财

政收入比重则更低。



段旭颖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的征收项目有当税、牲畜税、“有牙税、有木税、煤税、契税” [10]542。 在清代前期,田赋、关税和盐税的

收入基本可以满足财政开支,甚至在康乾时期一度出现国库充盈的盛世局面。
 

如表 1 所示,康熙六年(1667) 清朝建立初期国库白银储备量仅为 249 万两,至康熙十二年

(1773)便已增至 2
 

136 万两。 康熙十七年(1778)正处于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国库存银量下跌至

334 万两。 “三藩之乱”结束后存银量直线增加,在乾隆年间一度攀升至 8
 

000 余万两,达至顶峰。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该时期国库仍有近 1

 

000 万两的白银储备量。 在这一阶段通过田

赋、盐税、关税的定额征收基本可以满足财政开支,对杂税需求量少。 由于清代前期的财政开支处

于较为可控的状态,因此这一时期清代的财政收入与开支之间基本保持平衡,以定额征收的传统财

政结构也得以维持。
表 1　 康熙至道光时期部分年份户部银库库存数额

 

(单位:万两)

年份 库存 年份 库存 年份 库存

康熙六年 249 雍正十三年 3453 嘉庆元年 5658

康熙十二年 2136 乾隆元年 3396 嘉庆二年 2792

康熙十七年 334 乾隆十三年 2746 嘉庆六年 1693

康熙二十五年 2605 乾隆十五年 3080 嘉庆九年 2165

康熙三十年 3185 乾隆二十年 4300 嘉庆二十五年 3121

康熙三十三年 4101 乾隆二十三年 3638 道光元年 2749

康熙五十八年 4737 乾隆二十七年 4193 道光六年 1758

康熙六十一年 2716 乾隆二十九年 5427 道光七年 3001

雍正元年 2361 乾隆三十年 6034 道光八年 3348

雍正二年 3163 乾隆三十三年 7182 道光十二年 2569

雍正三年 4043 乾隆三十六年 7894 道光二十二年 1301

雍正五年 5525 乾隆四十二年 8182 道光二十三年 993

雍正八年 6218 乾隆六十年 6939

　 　 　 　 资料来源:史志宏. 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研究[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84 页。

清代前期在既有赋税能够满足开支的前提下,清政府实施“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 长久以来

虽然税负问题一直困扰百姓,甚至历史上也常有因苛税问题而招致农民起义的情况,但是“薄赋敛”
的赋税思想仍旧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如何在“苛税”和“善治”中进行平衡是一门统治艺术。 清代

皇帝也深受此影响,因明末战火连年,社会经济遭受重大创伤,再加上“三饷加派”的负担导致民生

艰难、社会危机重重。 清朝初定天下为恢复社会秩序、收复民心便实施“轻徭薄赋”的经济策略。 顺

治皇帝曾谕令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 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
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11]217 清政府既已通过田赋等项筹得足额税款,便不再苛征杂税。

清代前期政府“轻徭薄赋”的经济思想表现在杂税减征和裁革的诸多方面。 为规范杂税征收或

减轻商民负担,朝廷曾多次削减杂税。 以落地税为例,为减少官员侵渔并体恤商民生计,雍正九年

(1731)规范了落地税在定额之外的无限度加征问题,规定落地税盈余银的加征情况可分为三级:第
一级为 800 两,第二级为 1

 

600 两,第三级为 2
 

400 两。 地方官员征收盈余银的数额最多可加至

2
 

400 两,若超越这个范围,相关人员则会受到相应的处分。 这一规定既保障了政府对落地税的正

额征收,也避免了对商民的过分苛征[12]566-567。 雍正十三(1735)年,皇帝认为交易百货“贩自东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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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纳课,货于西市又重复征”,实在加剧商人负担,尤其是地处偏远、政府管辖不及的地区更容易给

官员中饱私囊制造机会,为此进一步削减落地税:一是规定府州县城内落地税不许重复征收,也不

许在定额外进行苛征;二是规定乡镇村落内的落地税全部禁革,且不许官吏借机索取[13]5082-5083。
同年,云南巡抚张允随为便利商品贸易及减轻商民负担,奏请酌量裁并滇黔两省税口沿线的落

地税。 张允随奏称云南省地处偏僻、商路崎岖,商人将货物运至云南境内需途经 27 站,其中镇远、贵
阳、安顺、普安、永宁、曲靖、云南等 7 处设立税所,“是商贩行走数日,即历一税口”。 张允随认为商

人将货物运至云南已实属不易,如果行商沿途再遇到多个税口征收落地税,“则商本更重,市价更

昂,民用更缺”,这将直接影响云南境界内的商品交易情况,因此奏请保留镇远、贵阳和云南三处税

口,裁并安顺、普安、永宁、曲靖四处税所,并且建议以上几处通往广东和四川的岔道口可设立税口

以便于稽查,“如此则于额课无亏,商贾甚便,货物流通,民用利益矣” ④。 皇帝称将对此事进一步核

实并实施相关措施。
这一阶段清廷还陆续减少、裁革牙税、香税等多项杂税。 乾隆元年(1736)覆准浙江、嘉兴、台

州、温州、处州等地革除旧欠商税。 乾隆二年(1737)免征山东省鱼筏税银 538. 91 两之多,同时禁革

湖南省永州府商税、常德府熟铁等税、武冈州门摊酒醋等税。 为减少同一货物重复多征的弊端,乾
隆三年(1738)革除屠宰税,“四川广元县每宰一猪征银三分,商贩活猪已经收税,宰猪又征,事属重

复,应行裁革” [12]569。 乾隆年间的杂税减免情况与前朝相比更为广泛,对于偏远地区的杂税征收进

行减免的力度更大。
清代前期杂税的减征乃至裁并较为常见,无论是清政府为规范赋税征收还是为减轻商民负担

而实施,究其原因都在于清代既有的财政收入能够负荷常规支出因而才对杂税需求不高。 然而在

战争时期或遇有突发性社会事件而需要大量经费时,杂税仍旧有被加征的情况。 至清代后期因财

政需求持续增加,杂税加征屡见不鲜,由此杂税也一改寻常而成为清代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二、杂税加征———补充财政缺口

清代前期杂税加征用以补充财政支出的情况也有发生。 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便是如此⑤。
以茶税加征为例,顺治年间福建省只有崇安武夷山的茶叶在贸易途中经过税关时会征缴关税,其他

地区虽产茶但并不领取引票,“亦无征收茶课”。 至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清政府为筹集军费而大量

加征杂税,康熙十九年(1680) “因军需议加福建茶课银三百五十九两二钱”
 [14]8888。 直到“三藩之

乱”被平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复又豁免福建省茶课。
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清政府还出台开征房税的举措:
康熙十五年丙辰,以军需浩繁,国用不足,始税天下市房,不论内房多寡,惟计门面间架,每间税

银二钱,一年即止。 除乡僻田庐而外,凡京省各府、州、县城市以及村庄落聚数家者皆遍,即草房

亦同。[15]143

康熙十五年(1676)每间房税银 2 钱,其税率并不畸高,但征收范围已覆盖全国,是一次基数极

大的加征行为。 其他传统杂税项目也相继被加征,康熙十五、十六两年起,直隶等 11 省加征牛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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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奏请并税口额课以利商民事》(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35-0543-007。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 309 页)在其论著中也提及清代前期杂税加征一事。 他认为清代杂税的加征问题,在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

乱”事件中表现最为明显。



段旭颖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银;康熙十六年(1677)各省当税每年加征银 5 两,连同旧额 5 两,共征 10 两税,并加征江南、浙江、湖
广各府的契税;康熙十七年(1678)题准加征山东等省田房契税,及直隶等 11 省加征牙帖等税银;康
熙十九年(1680)起直隶等 12 省加征糟坊酒税银⑥。 康熙二十年(1681)因国用不足,除山西省因灾

荒而豁免,其余省份再征一年房税,“比十五年所造房册,蠲免村落草房及在镇僻巷鳏寡孤独所居一

间门面房屋,其余市镇城郭门面,平屋每间征银四钱,楼房每间征银六钱” [16]144。 由以上杂税加征的

种种情况可见,清代前期杂税虽不作重要税收内容,但遇有财政危机时,加征旧有杂税或开征新型

杂税项目是清政府应付财政缺口的必要手段。
如果说清代前期王朝所遭遇的危机尚且可以通过既有税收及临时性加征进行化解,那么自咸

丰朝伊始本已饱受外患侵扰的清王朝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重创。 “如果说乾隆一朝(一七三六—
一七九五)是清代由盛转衰的关键时代,则咸丰和同治两朝(一八五一—一八七四)可说是清代‘起

死回生’的时期” [16]1。 太平天国运动对清王朝造成沉重打击,一是太平军所过之境经济破坏极大,
二是清朝廷为应对太平军开销巨大,“军费的递增,遂使财政陷于不可挽救的困境” [16]5。

如表 2 所示,咸丰年间国库存实银数已跌至 10 万余两,咸丰十一年(1861)的储量仅为 6. 8 万

两。 咸丰军兴使得清王朝不仅陷入了沉重的社会危机中,更致其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为维持王朝

寿命,厘金应运而生,此后随着海关税的征收,清代固有财政收入得以提升,财政结构也由此发生重

大变动。 传统赋税定额征收的制度虽未改变,但在定额外的加征情况也屡屡发生,杂税加征便是如

此。 如果说清代前期杂税加征尚属于临时性举措,而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杂税加征则成为常

态,杂税也成为了同田赋、盐税、关税、厘金、海关税一样重要的财政支柱。
表 2　 咸丰朝户部银库库存数额表

年份 银
(万两)

钱
(万串)

银钱合计
(万两)

库存实银数
(万两)

咸丰三年 169. 7 1. 6 171 11. 9

咸丰四年 166. 2 3. 3 168 12. 6

咸丰五年 149. 7 11. 9 156 11. 4

咸丰六年 146. 1 34. 6 163 9. 2

咸丰七年 — — — —

咸丰八年 237. 0 39. 9 257 5. 0

咸丰九年 302. 5 355. 0 480 7. 5

咸丰十年 117. 5 45. 5 140 6. 9

咸丰十一年 152. 2 81. 5 193 6. 8

　 　 　 　 资料来源:史志宏. 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研究[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89 页。

同治二年(1863)回疆对杂税加征涉及多项物品且加征力度较大。 据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奎

英上奏称,回疆已于该年加征茶、家具、土货、日用品及牲畜等各项税收,有的税收加征幅度甚至为

旧额的一倍之多。 例如回疆毛毡每条原征赋税 2 文,加征税钱 2 文,新征税额 4 文,为旧额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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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参见雍正《大清会典》卷五十三《户部·课程五·杂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77 辑,第 3
 

160 页。 另外,据陈锋(《清代军费研究》,
第 295 页)对清代前期杂税加征情况的研究,他认为平定三藩之乱期间,除预征田赋之款外,康熙十七年的牙税银、田房税银、典税银、
商税银,以及牛、驴、猪、羊、烟等杂税银诸项也进行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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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各项赋税的加征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同治二年新加征收茶、货、牲畜章程数目清单

名称 原额 现额 增加额 增幅

一珠兰茶(箱 / 钱) 6 钱 1 串文 400 文 66. 67%

一白毫茶(色 / 钱) 5 钱 800 文 300 文 60. 00%

一副茶(封 / 钱) 3 分 40 文 10 文 33. 33%

一千两茶(桶 / 钱) 1 钱 200 文 100 文 100. 00%

一丝水哈喇上等海菜(担 / 钱) 120 文 150 文 30 文 25. 00%

一京杂货至器(箱 / 钱) 240 文 15 文 / 斤 — —

一广杂货青器家具(担 / 钱) 120 文 240 文 120 文 100. 00%

一山杂货(担 / 钱) 120 文 150 文 30 文 25. 00%

一土产杂货(百斤 / 钱) — 250 文 — —

一羊(只 / 钱) 10 文 15 文 5 文 50. 00%

一牲畜(串钱 / 钱) 20 文 30 文 10 文 50. 00%

一搭连布(匹 / 钱) 8 文 12 文 4 文 50. 00%

一大布(匹 / 钱) 4 文 7 文 3 文 75. 00%

一小布(匹 / 钱) 2 文 4 文 2 文 100. 00%

一驴驮杂货(驮 / 钱) 60 文 75 文 15 文 25. 00%

一丝被面(匹 / 钱) 8 文 10 文 2 文 25. 00%

一棉线被(匹 / 钱) 1 文 2 文 1 文 100. 00%

一洋药(两 / 钱) 4 文 5 文 1 文 25. 00%

一毛毡(条 / 钱) 2 文 4 文 2 文 100. 00%

　 　 资料来源:《呈此次新加征收茶货牲畜章程数目清单》(同治二年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

号:03-4889-031,据原奏折所列杂税种类和数量统计而得。

据表 3 所示,一千两茶、杂货青铜器家具、小布、棉线被和毛毡的赋税都加征了原额的 1 倍之多,
大布、搭连布、牲畜、羊、白毫茶及珠兰茶等项赋税则至少加征了原额的一半。 而驴驮杂货、被面和

洋药这些成本较高的赋税也提升了 1 / 4 左右。 同治年间回疆的日用品税收情况已经被较大幅度加

征,而愈至清代后期,杂税加征力度愈大。
光绪二十年八月(1894)江西省为扩大财政收入加征烟酒、茶、糖和土药税。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

(1895)再度加征烟酒税,并以加征后的烟酒税额作为新的定额。 据总理江西税务局司道称,光绪三

十三年(1907)正月起至六月底止半年期间,“各局口共加收二成茶税银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一两三分

二厘四毫。 又加收二成糖税钱五千四串八百七十七文。 又收二成烟税钱八百一十五千五十三文。
又收二成酒税钱九百一十六千八百三十四文”。 “按照市价以半年均匀牵算,每足制钱一千文,合易

库平银五钱八分。 共易库平银三千九百七两三钱二分三厘一毫,统计银二万一百九十八两三钱五

分五厘五毫” ⑦。 新征杂税税款已送至户部藩库,以备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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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奏报光绪三十三年加征茶糖烟酒税厘数目事》(宣统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35-058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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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各省为办理新政事业而进一步提高杂税的加征力度。 以吉林省为例,清政府筹措新政

专项经费时的社会状况是“兵燹之余百端待举” ⑧,百姓生活困窘。 在这种情况下若再对生活必需品

进行赋税加征,必定招致百姓反对,加深社会危机。 于是,吉林省效仿直隶办法,选取具有奢侈品性

质的烟酒进行赋税加征,如此一来既可以筹措税款,又可以免于苛税贫民。 据将军达桂所奏,自光

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一日开始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底止,烟税和酒税两项共收“市钱三

百二十一万三千五百三十五吊四百四十九文”,“照章提加一成五”,再扣除一年的原额后,从光绪三

十二年四月至年底,按照闰年共 10 个月计算,“烟酒税额银四万一千七百三十一两” ⑨,该项赋税用

于新政办理。

三、开办杂捐补充正式税款

清代后期军费、赔款、新政等各项事务无一不需巨款支撑,为应对巨大的经济压力,朝廷将筹款

任务摊派至各省。 尽管杂税已经过重重加征,但作为传统赋税仍深受定额限制,加征空间弹性小,
各省为纾解财政困境便巧立名目,于杂税之外“遂兴杂捐,以佐军需” [17]58。 杂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咸丰军兴筹款之际,咸丰帝曾表示:“朕闻各处办捐,有指捐、借捐、炮船捐、亩捐、米捐、饷捐、堤工

捐、船捐、房捐、盐捐、板捐、活捐,名目滋多。”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近年军饷浩繁,不得已

而借资民力、商力” [18]8009-8010,由此广开税源。
杂捐一经开征便不断增征,杂捐“或由于咸同军兴之际,或由于各省认摊庚子赔款(如安徽之木

牌及木行捐)流弊所及,驯至到处皆税,无物不捐” [17]61。 在东北,杂捐的征收缘起于庚子之乱,其时

“人民怵于祸乱,甘愿毁家纾难,消兵甲而事春农,是地方杂捐未起”,后来百姓皆纷纷筹款以养兵应

战,自此“村屯之自行摊派,其风已经盛行”。 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俄战争之后,赵尔巽督奉天

便“裁减杂徭陋规及户丁旧征,而饰各属兴办学警,于是为地方杂捐之发轫焉” �I0。 庚子之乱使清代

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由此杂捐的征收便更为普遍,其征收力度也更大。
四川省也在庚子之乱后广泛征收杂捐,光绪二十七年(1901)川省在原有税款之外另征亩捐�I1,

每年征银 100 两,称为新加捐税。 “每年援案摊派,虽纯为国家税,而非经常正供,他日仍当体国用、
察民力而消息之,是仍属于临时收入之款也”。 新派亩捐本是四川省在财政摊派期间的临时性收

入,“原议如筹集有款,即为停减,以纾民力”,但是却在晚清固定下来成为长期征收的赋税,“嗣以无

其他税法可以补充,而捐输创行,岁久无扰,其法良便,故率循至今” [19]779。 亩捐虽作为临时性收入

而起征,但此后却因缺乏他项筹款抵补该新加亩捐,所以这笔临时性税捐并未停征,反而逐渐成为

常规收入。
 

至清末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剧,清廷欲开设新政以度危机,可是“国家财力不足以支办之” [20]129,
为筹新政经费各省“于是改旧行之税率,而酌量增加辟新有之税源,而谋筹收入分别创办,细大不

捐” [21]2,于是杂捐征收再度攀升。 自筹措杂捐税款以来“于是对物、对事分别酌量收捐,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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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I0
�I1

《奏报吉省妥筹加征酒税情形事》(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35-0584-067。
《奏报吉省试办加征烟酒税课一年收支数目事》(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35-0585-018。
奉天作新印刷局代印. 铁岭县志. 民国六年铅印本,第 211 页。
部分地区将亩捐视作田赋的附加税,认为其具有土地税性质,也有地区将其当做杂捐(杂税),本文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将亩捐视作

杂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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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征杂税、开征杂捐成为各省自筹款项的主要途径,至此“苛捐杂税,一时并作” �I2,杂捐征收达到

高潮。
就直隶来说,“自举行新政就地筹款以来,若烟酒、若盐斤加价之大宗无论矣”,甚至到达无物不

捐的程度:
现在民间之物,向之无捐者,官家从而添设之。 官家未经议及者,土人出而包办之。 彼捐米豆,

则此捐菜果。 彼捐鱼虾,则此捐猪羊。 彼捐木石,则此捐柴草。 彼捐房屋,则此捐车马。 不但无物

不捐,且多捐上加捐。 即如农民种田,向出租赋,并出差徭。 今则租赋差徭而外,复有亩捐。 其田亩

所生之米豆蔬菜瓜果等物,亦复有捐矣。 更以沿海之鱼虾论之,向只由各该地方官抽取税用,以资

办公。�I3

通过不断扩充旧有杂捐及开征新捐,直隶的杂捐征收不仅囊括了日用百货,甚至出现一物多捐

的局面,例如种植瓜果蔬菜先征一捐,贩卖瓜果蔬菜再征一捐,这种层层加捐的现象在晚清较为

常见。
办理新政期间奉天计划将亩捐作为田赋的附加税进行加征,而事实上亩捐的征收额度早已超

越了附加税的一般税率,而成为正税之外的重要补充税款。 “亩捐有附加税性质”,作为田赋的附加

税其税额“按照学理及奏订自治章程,附加税不得过正税十分之一”,然而事实上“现收亩捐数目,反
超越正税数倍” [20]134。 奉天的杂捐中数额最大的就是车捐和亩捐,“每年所收,共计二百七十余万

两,较之盐、粮、统税三项收数,足以相埒,诚为地方财政收入之一巨宗,且为全省所共有” [20]129。 车

捐和亩捐的收税贡献可与盐税、粮税和统税的征收额相提并论,奉天杂捐的征收对当地杂税征收的

总额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在千年未有之畸变的惨痛经历之后,清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清廷在晚期兴办了一系列近代工

程,以期自救。 当时很多有志之士认为,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与军事,国势才能逐渐恢复强盛,“此其

首要在多设学堂,以开民智。 多设专门学堂,以育人才”,同时“学校之费与养兵之费并重” �I4。 为了

筹集新政经费,清末苛捐杂税横生。 至辛亥革命期间国内财政更加困顿,这一时期杂税、杂捐仍旧

是重要的财政保障。 湖广总督段祺瑞曾致电度支部、内阁、邮传部,称“自变乱以来,库被匪占,赋税

观望,百事待举,必须另拨大宗款项。 若捐、厘俱停,将何以继其后。 日前洋商来请护照,当即填明

捐税照旧,现到之货均记账,尚未收款在瑞,固不敢谓捐、厘必不可停,但须通盘筹画” �I5。 辛亥革命

期间杂捐的征收尤其对于晚清政府应付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杂捐是在杂税总额提升受限的情况下开征的,虽属于杂税体系下的衍生物,但却不受定额限

制,因此对杂税总额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 以福建省杂税和杂捐的征收差异来说,福建省原有旧牙

税,即由司署颁发牙帖所征的赋税。 “旧牙税之数额,向分为原额、增额二种。 原额或数两或数十两

或数百十两,增额则只数两或十数两,税额甚微” [22]721。 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征新牙税,即指由

财政局所试办牙贴捐税,福建省杂捐的征收标准是仿效浙江省制定,按照繁盛、偏僻地方分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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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作新印刷局代印. 铁岭县志. 民国六年铅印本,第 58 页。
《奏为直隶杂捐苛细扰民请裁减或改办统捐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6518-066。
《呈先筹国用作预算表以为新政纲领清折》(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7435-011。
《为押货客已准行停止货捐杂税事》(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收署理湖广总督段祺瑞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02-13-
003-0538,该奏折由广东暨南大学刘增合老师提供,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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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三则,上则每年征税 10 两,中则每年征税 7 两,下则每年征税 5 两及 2. 5 两[22]724。 与此同时,
按照相应等级再征捐银,分别为繁盛上行 480 两,繁盛中行 240 两,繁盛下行、偏僻中行 120 两,偏僻

下行 60 两,另外加帖本每张征银 0. 1 两[22]744。 福建省牙捐的数量远远高于牙税,为新政军费的筹

措提供重要支持。 在新政期间福建省的自治经费也由杂捐项下承担,“闽浙总督电覆自治经费有由

税课项下支拨,有由杂捐项下支拨”。 另外,“预算明年推广每月常费七百二十七两,各属自治公所、
研究所及选举调查各费,每局全年限千两,由杂捐项下拨给” �I6

 

。
典当作为一项生息性的行业,由于其盈利性质而在赋税征收中发挥重要作用�I7。 当税本是传统

杂税项目,清代前期当税征收税率为每年 5 两,为筹税款提升 10 倍税率,年征 50 两税银。 然而在赋

税需求源源不断的压力之下,当税之外另开征当捐,且当捐的数额远远高于当税。 奉天当捐数额颇

具规模,质捐是当业的一种税捐,“此项捐惟海城县有之”。 质捐的征收按照当商“每家按月纳捐洋

八元,以充新政经费”,“较之当税年纳五十两者,为数尚多” [20]144。 当捐的高额征收使得当税的总

额得到大幅度提升。 在江苏省当捐的征收也成为正式税款的重要补充。 江苏省每年摊派赔款银

250 万两,庚子“赔款为数较巨,所收各项仍属不敷”,且当时江苏省财政缺额已经有了 361
 

000 余

两。 为了筹得大宗赔款,前任江宁藩司李有芬在面对是否裁革当商息捐时提出,该项当商息捐岁入

有 94
 

000 余两白银,再加上“房膏、税契各捐以及漕粮盈余每项亦只万金”,该省税收实在入不敷出。
李有芬进一步称,“此项赔款原系集腋而成,偿因数少停止,则所筹各款必致纷纷请免,顿使赔款无

著,实于大局有碍”,因此他建议“当商息捐,暂难减免,应俟赔款清楚,或另行筹有的款,即行停

止” [23]55-56
 

。

四:非正式税款的产生与作用

清代财政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下定额收入尚能满足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一

旦财政支出持续变相增大,原有定额难敷支用时,财政状况就会遭遇重大危机。 如本文所列举康熙

朝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的杂税加征事件,当定额财政不足以支撑战时军费时便对杂税进行临时性

加征,而战事结束之后,杂税征收又恢复到旧时定额。 由于清代前期国库充盈,即便偶遇战事也能

应对,所以这种量入为出的财政模式得以运行。 然而至清代后期清政府持续受到内忧外患困扰,在
财政危机空前加剧之下该征收方式也遭遇挑战,“每岁秋季,户部即行天下各直省,会计明年所应用

钱粮,编定来年地丁税额,所谓古人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者是也” [16]145。 既有传统赋税难以维持

财政开销,又受定额所限难以大量加征,因此只得寻求定额外的非经制赋税来提升税收总额。 岩井

茂树称此为“原额主义”,即“不是指租税收入和财政支出的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用来表现与经济扩

大不相对应的僵化的正额收入,与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机构活动的扩大而增大的财政需求之间的

矛盾,以及必然伴随为了弥补这种矛盾而派生出的正额外财政的财政体系的特性。 这种事态起因

于各种租税的征收往往有维持在一定水平的倾向———即便不是全部,即‘原额’ 的束缚力在起作

用” [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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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治筹办处常费由税课及杂捐项上拨给事给民政部的电报稿》 (宣统二年六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 0388-
0042。
段旭颖:《论清代后期当税加征下的非正式征收制度》,《江海学刊》,2020 年第 3 期。 拙文以当税为例,通过当税加征的情况说明当税加

征及当捐开征对于杂税总额的提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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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年间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至清末两百年间,即便不考虑战争、赔款,单就从

通货膨胀和人口增加的影响来说,清朝定下的赋税原额已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事实上,从清

初就已经有修补“原额之缺”的各项经费,到晚清时这种修补经费已大有超越原额之势。 其时,已有

部分官员意识到“原额主义” 对清代财政发展的限制,认为当下急务并非节流,乃是开源。 陈炽

曾说:
新法以开源为主,设商部也,行钞法也,开矿政也,铸银钱也,垦荒田也,种树也,修铁路也,广输

舟也,征烟酒税也,立书信馆也,收牌匪、房屋捐也。 二者兼营,使行之不倦。 五年之后,百姓当岁增

二十万万金之生计。 国家当岁益二万万金之度支。�I8

清代后期,当战争、赔款、河工修葺、新政办理等重大事项接踵而至时,常规岁入难以覆盖时下

岁出,国库储量也逐渐消弭殆尽。 如此窘境之下,寻找新的财政来源是维持清王朝寿命、力求社会

摆脱危机的必经之路。 然而,扩大赋税定额对于执政者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维持原额被

视为‘善政’,若增大原额则会被视为‘恶政’” [4]68-69,皇帝很难卸下“原额主义”的枷锁,因此定额外

赋税的加征便成为常态,非常规赋税的征收也成为常规。 为筹税款,清政府将财政摊派至各省,这
一时期地方附加税的征收情况愈演愈烈,“所谓摊捐、摊款,是指在省、府的行政业务中,对于没有被

列入法定的正规财政支出的项目,省内各官必须‘捐’款来完成该项目。 表面上称为捐款,实际上就

是一种强制性的摊派” �I9。 因此在清代后期国家财政大部分来自于正额外赋税,即非正式收入。
王业键也关注到了非正式收入的作用,他将这一现象称为非正规制度�20,该制度在地方政府的

财政事务上作用尤其明显。 王业键认为清政府在清初已经制定了法定的税收制度,该制度由于存

在无法满足朝廷日益增加的财政需求的缺陷,因此在法定制度之外逐渐产生出一种非法定的制度。
在这项制度之下,清代政府征收了大量的赋税和规费以弥补法定制度的不足,在清代后期也正是基

于“正额外财政的扩大,恰恰弥补了国家财政的实质性缩小,进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负担起了财

政的自然膨胀的功效” [4]64。
如表 4 所示,笔者进一步将晚清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以法定税和非法定税进行划分,其中非法

定税(即非正式制度财政收入)的主要内容为定额赋税的附加税和新添地方捐税,而附加税又以杂

税附加税为主,新添地方捐税即为杂捐。 杂税的加征额及杂捐收入正是清代后期非正式税款的重

要组成部分。
长久以来杂税以定额征收,因此即便在清末进行层层加征却仍旧无法脱离“定额”窠臼,加征空

间受限,随着税收需求不断攀升,杂捐应运而生。 杂捐是传统经制之外的税种,相较于杂税的正统

赋税地位来说,具有非正规性�21。 在征收过程中,杂捐多因事立名,以各地方的税制为标准,甚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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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炽. 上善后事宜疏. 清经世文编,清光绪石印本。

 

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第 47 页。 另外,王燕也曾撰文论述清代后期杂税的大肆征收正是受此财政摊派所影响(王燕:《晚

清财政摊派与杂税的产生之研究》,《人文论丛》2015 年)。

 

王业键认为“这一体制可以叫做非法定制度或非正规制度”(王业键著,高风、高王凌、黄莹珏等译:《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第 63
页)。 王国斌从契约关系角度切入,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做了较为清晰的定义。 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

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71 页)认为正式制度依赖政府官员(如法官)裁决纠纷,在契约关系破裂时施

加强制手段或给予经济处罚。 而非正式制度则恰恰相反,它要求民间团体自行判断契约关系是否破裂,并自主决定应该给予何种处

罚,比如不再与过错方发生商业往来或者其他制裁手段。
周雪光认为“在这里‘正式与非正式’是指皇权与地方官吏之间关系中的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别。”(周雪光:《从“黄宗羲

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代》,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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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方没有制定标准,因此杂捐往往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灵活性。 也正是基于该特点,杂捐在晚清

大量征收,成为正式财政的重要补充[24]4。
表 4　 晚清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

类别 收入 支出

法定税
田赋定额

各项杂税定额
公共土地地租

上缴税额(起运)
法定开支(存留)

非法定税
附加税

各项规费
新添地方捐税

行政管理开支
摊捐、送礼捐献

　 　 　 　 资料来源:王业键. 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M] . 高风,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4 页。

本文以杂税加征额和杂捐的征收为切入点进一步辨析非正式制度税收产生的原因及其在晚清

财政中的作用问题。 本文重点强调了杂捐的大量征收得以补充定额杂税的财政缺口来提高各省杂

税总额的事实,并进一步强调了非正式税款的补充对促进国家机器持续运行的作用,“地方派生杂

税的做法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灵活性,是帝国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2。 事实上,非
正式收入补充财政税款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 例如,17 世纪英国内战爆发后,“在这一时

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急需要更多的财力支持,财政大臣也因此几乎总是处在压

力之下。 偶尔会有某几种税降低了税率或者被废止了,但这样的情况极少见到。 在英国与拿破仑

领导下的法国进行生死决战时,所得税作为最后的手段和无奈之举而在实践中得以采用” �23。 可见,
战时为了财政供给,非正式税款是一种对正式财政的常规补充方式。 清前期非正式税款时有征收,
而至清代后期经费长期不足,非正式收入便持续大量征收,至清末已渐趋成为非正式制度下的正式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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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scellaneous
 

taxes,
 

by
 

fixed
 

amount,
 

were
 

a
 

traditional
 

fiscal
 

revenu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amount
 

of
 

miscellaneous
 

taxes
 

imposed
 

was
 

low
 

compared
 

with
 

the
 

land
 

tax
 

or
 

the
 

salt
 

tax
 

or
 

the
 

tariff,
 

though
 

imposed
 

over
 

the
 

country
 

and
 

sometimes
 

levied
 

more,
 

so
 

that
 

it
 

didn' t
 

pla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nance
 

in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
 

financial
 

situation
 

was
 

worsened,
 

on
 

account
 

of
 

the
 

crisis
 

of
 

the
 

domestic
 

turmoil
 

and
 

foreign
 

aggression
 

deepened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the
 

traditional
 

levies
 

were
 

added
 

in
 

different
 

degrees,
 

including
 

the
 

miscellaneous
 

taxes,
 

while
 

which
 

was
 

limited
 

by
 

the
 

fixed
 

amount,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taxes,
 

the
 

miscellaneous
 

taxes
 

included,
 

couldn' t
 

be
 

levied
 

as
 

much
 

as
 

it
 

should
 

be.
 

To
 

deal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financial
 

needs,
 

the
 

Qing
 

government
 

transferred
 

the
 

financial
 

pressure
 

the
 

provinces,
 

in
 

order
 

to
 

meet
 

the
 

financial
 

needs,
 

a
 

new
 

miscellaneous
 

levies
 

started
 

by
 

the
 

provinces,
 

as
 

a
 

sort
 

of
 

non-conventional
 

miscellaneous
 

taxes,
 

which
 

promoted
 

the
 

whole
 

amount
 

of
 

the
 

miscellaneous
 

tax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the
 

non-conventional
 

miscellaneous
 

taxes
 

to
 

meet
 

the
 

financial
 

needs,
 

when
 

traditional
 

taxes
 

couldn' t
 

be
 

imposed,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solutions
 

of
 

the
 

increase
 

of
 

the
 

miscellaneous
 

taxes,
 

and
 

to
 

discuss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supplemented
 

to
 

the
 

formal
 

institution
 

in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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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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